附件2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整  改  通  知  书
                  ：
根据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勘察设计市场和质量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的通知》（豫建设计〔2021〕    号）要求，我局于2021年 月  日对你企业                  资质许可后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。经核查，你企业存在以下问题需整改：


    请你企业立即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，整改期限至2022年3月1日。书面整改报告及相关资料于2022年3 月10日前报我局。整改期间，暂停你企业承接新的　　　　业务，不得新申请资质。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然不合格的，我局将提请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160号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撤回你企业的                    资质。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发文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


收　件　回　执

我企业于     年   月   日收到本《整改通知书》（编号：    　　　    ）。
联系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
      
企业负责人签名：    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　


    　　　　　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企业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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